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

       年度

自行評估單位：管理處分組
作業類別(項目)：加速處理抵繳稅款實物作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評估重點
	自行評估情形
	評估情形說明

	
	符合
	未符合
	不適用
	

	1、 作業流程有效性

（一）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

（二）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
	
	
	
	

	二、加速處理抵繳稅款實物作業：

（一）是否督導各分署(辦事處)每月將抵稅實物處理情形報署。

（二）是否定期召開抵稅實物專案小組會議

（三）實地檢核下列事項，並督導各分署(辦事處)確實執行：

1、抵稅公共設施用地有無積極通知地方政府辦理撥用。尚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，經洽地方政府短期內無開闢需求，有無活化利用。
2、每月有無確實依目標數挑選適當抵稅實物辦理標售。

3、被占用但依法得租、售之抵稅房地有無主動通知占用人、共有人、承租人辦理申租、申購。

4、上市、上櫃、興櫃公司股票有無於公開市場出售。

5、未上市且未上櫃公司股票是否檢送股票資料請委外廠商辦理標售。

6、股份及權利有無依規定定期辦理公開標售。

（四）是否確實掌握各分署處理抵稅實物案件進度及所遭遇之執行疑義，及有無適時督導及檢討修正相關規定。

（五）是否確實舉辦教育訓練，宣導抵稅實物處理相關法令及提升同仁專業知識。
	
	
	
	

	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



	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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